附件3

经费落实承诺证明

科技处：

               学院推荐          教授作为团队带头人申报2026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团队名称），如获资助，我学院承诺配套资金30万元，配套资金从                项目经费支出。特此承诺。

院长或学科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配套经费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学院（公章）

2026年5月

